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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然是次諮詢文件無法確切定義戲仿作品及二次創作，而隨著科技進步及網上習慣的
改變，可以預期兩者的分界甚至其本身的定義亦愈來愈模糊。現時網上討論區非常流
行直接截圖回應而不作任何創作或改動，如直接截取電影少林足球的圖片回應近期中
文作文水平偏低。縱使這種回應方式未有對版權人做成損失，大部分網民以圖回應
時，相信都不了解會否不慎觸犯法例。

另外，對於「獲原作品版權擁有人授權/默許」，本人認為原意雖好，但相當大程度阻
礙創意。首先，版權的複雜程度並非普羅大眾可以理解，其次，一次創作可能揉合了
若干作品，若每件作品都須要獲得授權，會耗費創作人不少時間及精力，再者，若是
所謂三次創作甚或四次創作，及一些版權不明的網上資源，更是令人卻步。本人認為
若網民要負上法律責任，須符合下列條件：大規模、以獲利為目的、因該行為致使版
權人受到合理經濟損失。


